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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大学术字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

武汉大学学科建设委员会章程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武汉大学学科建设委员会章程》已经学校 2023 年第 2

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武 汉 大 学

2023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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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大学学科建设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深化综合改革，加快“双一流”建设，

学校组建学科建设委员会，作为学校学术委员会设立的专门

委员会统筹和规范学科发展相关事宜。

第二条 学科建设委员会是研究、评议学校学科规划和

发展等学科建设相关事项的咨询议事机构。

第二章 组织结构

第三条 学科建设委员会按席位制产生，主任委员由校

长担任，副主任委员由分管学科建设的副校长担任；成员包

括分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人事、财务和房产空间的校领

导、校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各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。

委员会秘书长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担

任。

第四条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委员会的日常

事务及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主要职责

第五条 学科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主动谋划学校学科发展建设，适时调整学科发展

布局；

（二）评议学科的增设和调整；

（三）评议学科建设资源配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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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评议学院、学院下属系、独立科研机构、学术科

研平台、重要科研设施的设立和调整；

（五）评议和研究学科建设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宜。

第四章 运行制度

第六条 学科建设委员会议事规则：

（一）学科建设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全体会议。

根据需要，主任可决定召开临时会议。

（二）经学科建设委员会主任批准，可邀请相关人员列

席会议。

第七条 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应自觉维护委员会的权威

和声誉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未经授权，不得泄露会议讨论

的内容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章程的制定和修订须经学科建设委员会全体

委员半数以上委员同意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后实施。

本章程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 年 3 月 1 日印制


